
 

 

巴西工业产权法 
 

(第9279号法案,1996年5月14日生效,2001年修正.) 

 

 

 

 

基本规定 

 

１ 本法规范与工业产权有关的权利和义务. 

 

２ 工业产权关系到本国的社会利益和技术与经济发展, 其保护通过

以下方式实现: 

Ⅰ 授予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 

Ⅱ 准予工业品外观设计注册; 

Ⅲ 准予商标注册; Ⅳ 规制假冒地理标志; 

Ⅴ 制止不正当竞争.  

 

３ 本法的规定还适用于下列情形: 

Ⅰ 依据对巴西有效的条约或者公约受保护的当事人, 在巴西提交的

专利申请或者注册申请. 

Ⅱ 给予巴西公民或者居民互惠待遇或者平等权利的国家的公民或者

居民. 

 

４ 对巴西有效的条约的规定平等地适用于属于本国公民或者居民的

自然人、法人. 

 

５ 从法律效力上,工业产权被认为是动产. 

 

  



第一编 专 利 

 

第一章 权 属 

 

６ 发明和实用新型的创造者有权根据本法规定的条件获得专利权,保

障其财产权利. 

(１)没有相反证据的,推定申请人有权获得专利. 

(２)专利可以由创造者的继承人、创造者的继受人或者法律、雇用关

系以及服务合同中确定的人以创造者的名义申请. 

(３)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共同完成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情形下,

可以由全体共有人或者其中的任何一个人申请专利,应当明确其他创

造者并让其署名,以保障相关权利. 

(４)应当明确发明人并让其署名,发明人也可以要求不公开其姓名. 

 

７ 如果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创造者独立创造出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

新型,获得专利的权利属于能够证明其最早提出申请的人,而不论作出

发明的时间. 

在先提出的申请在发生效力前放弃的,紧随其后提起的申请优先. 

 

 

第二章 专利性 

 

第一节 能够获得专利的发明和实用新型 

 

８ 一项发明如果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和工业实用性,就可被授予专利. 

 

９ 一项能够实际使用或者部分能够使用的客体, 如果可以进行工业

上应用,有新的形状或者排列方式,在使用或者制造方面有功能上改进

的发明效果,则可以作为实用新型获得专利. 

 

１０ 下列各项,不属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I 发现、科学理论或者数学方法; 

II 纯抽象的概念; 

III 商业、会计、金融、教育、广告、抽奖、检查的方案、计划、原



则或者方法; 

IV 文学、建筑、艺术、科学作品或者美学创作; 

V 计算机程序本身; 

VI 信息的表达;  

VII 游戏规则; 

VIII 外科手术方法, 包括对人或者动物体的诊断和治疗方法;  

IX 自然存在的生物体或者其部分,在自然界发现的生物材料,即使它

们被分离,包括任何生物体的基因组或者种质,以及自然的生物学方法. 

 

１１ 如果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属于现有技术的一部分, 那么它们就

被认为是新颖的. 

(１)现有技术是指,专利申请的申请日前一切以书面或者口头方式通

过使用或者其他任何方式在巴西或者国外为公众所知的技术,第１２

条、第１６条和第１７条规定的除外. 

(２)为确定新颖性的目的,在巴西已经提交的尚未公布的申请的完整

内容,如果即将公布或者随后即公布,那么自其申请日或者优先权日起

也作为现有技术. 

(３)上诉规定适用于依据对巴西有效的条约或者公约提交的并且进入

国家阶段的国际专利申请. 

 

１２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专利申请的申请日或者优先权日前１２个

月内因下列情形公开的,不视为现有技术: 

I 由发明人进行的公开; 

II 国家工业产权局对未经发明人同意提交的专利申请进行的官方公

开,而该申请是基于发明人提供的信息或者是其采取的行为的结果; 

III 第三方根据发明人提供的信息或者从其采取的行为中获得信息而

进行的公开. 

国家工业产权局可以依据条例中规定的条件要求发明人就前述公开行

为作出声明,该声明可以附具证据也可以不附具证据. 

 

１３ 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 发明不是从现有技术中以显而易见的

方式获得,则其具有创造性. 

 

１４ 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 实用新型不是从现有技术中以普通和



平常的方式获得的,则其具有创造性. 

 

１５ 一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必在任何产业中都能够使用或者制造,

也可以认为是易于工业应用的. 

 

 

第二节 优先权 

 

１６ 在与巴西签订协议的国家提交的专利申请, 或者向国际组织提

交的产生国家申请的效力的专利申请,在协议规定的期限内可以获得

优先权,从而使申请不会因为上述期限内发生的情形而被视为无效或

者受到影响. 

(１)要求优先权应当在申请时提出, 并且可以在６０日内以巴西申请

日前的其他优先权进行补充. 

(２)要求优先权应当提交原始申请国的证明文件, 包括编号、日期、

名称、说明书,有权利要求和附图也应当提供;还应当附具含有确认该

申请的信息的申请证书或者具有同等效力的文件的译文,申请人对其

内容承担责任. 

(３)申请时未提供上述证明文件的,应当在申请日起１８０日内提交. 

(４)根据对巴西有效的条约提交的国际申请, 第 (２) 款所述的译文

应当在进入国家阶段之日起６０日内提交. 

(５)在巴西提交的申请完全复制原始申请国的文件的,申请人的相关

声明可以代替译文.  

(６)通过转让获得优先权的, 相关文件应当在申请日起１８０日内提

交,如果适用,应当在进入国家阶段后６０日内提交,不需要原始申请

国的领事认证. 

(７)未在本条规定的期限内提交证明文件将导致丧失优先权. 

(８)对于要求优先权的申请,早期公布应当包括优先权证明文件. 

 

１７ 对首次在巴西提交的未要求优先权也没有公布的发明或者实用

新型申请,１年内同一申请人或者其继受人在巴西就同样的技术方案

提交在后申请的,享有优先权. 

(１)优先权仅限于在先申请披露的技术方案,不得扩展到新的技术方

案. 



(２)在先申请仍然处于审查阶段的,最终应当被驳回. 

(３)在先申请的分案申请不得作为优先权的基础. 

 

 

第三节 不授予专利的发明和实用新型 

 

１８ 对下列各项不授予专利: 

I 违反道德、品行标准,危害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和公共健康的; 

II 以原子核变换方式获得的任何种类的物质、材料、混合物、元素

或者产品,包括对其物理化学形式的变换以及获取或者变换的方式. 

II 生物体或者其组成部分,但是满足第８ 条规定的授予专利的条件

———新颖性、创造性和工业实用性,并且不仅仅是科学发现的转基

因微生物除外. 

基于本法目的,转基因微生物是指直接对遗传结构进行人工干预、具

有在自然种群条件下通常无法获得的特征的有机体,但动物、植物及

其组成部分除外. 

 

 

第三章 专利申请 

 

第一节 提交申请 

 

１９ 根据国家工业产权局规定的条件, 一件专利申请应当包括: 

I 请求书; 

II 说明书; 

III 权利要求书; 

IV 有附图的,包括附图; 

V 摘要; 

VI 缴纳申请费的凭据.  

  

２０ 申请提交后应当进行初步的形式审查,文件齐备的应当记录在案,

提交日作为该申请的申请日. 

  

２１ 一份申请在形式上虽然不符合第１９ 条规定, 但是包含有关发



明内容、申请人、发明人信息的, 可以自收到日起３０ 日内满足国

家工业产权局规定的条件,否则将退回申请文件或者不予受理该申请. 

满足规定的条件后,该申请将自收到日起发生效力. 

 

 

第二节 申请的条件 

 

２２ 一件发明专利申请应当限于一项发明或者是属于一个发明构思

的一组相关的发明. 

 

２３ 一件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应当限于一个装置, 可以包括多个不同

的附件或者是结构、构造方面的变化,只要其技术功能和单一性得以

保持. 

 

２４ 说明书应当清楚、完整地描述发明, 使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能

够再现,还应当尽可能指出最佳的实施方式. 

申请专利的发明的实施依赖于生物材料,而该生物材料无法以本条规

定的方式描述也不能被公众得到的,应当在国家工业产权局认可的或

者国际条约规定的机构保藏该材料,以补充说明书的内容. 

 

２５ 权利要求应当得到说明书支持, 记载发明的详细特征,清楚、准

确地界定要求保护的对象. 

 

２６ 在审查结束前,一件专利申请可以依职权或者根据申请人的请求

分为两个或者多个申请,分案申请应当: 

I 指明原申请; 

II 不得超出原申请记载的范围.  

不符合本条规定的分案请求应当被驳回. 

 

２７ 分案申请可以保留原申请的申请日, 原申请享有优先权的,享有

该优先权日. 

 

２８ 每件分案申请应当缴纳相应的费用. 

 



２９ 专利申请被撤回或者放弃的也应当公告.  

(１)撤回请求应当在申请日或者最早的优先权日起１６个月内提交. 

(２)撤回一件未发生任何效力的在先申请的,随后提起的在后申请可

以享有优先权. 

 

 

第三节 申请的程序和审查 

 

３０ 除第７５条规定的以外, 一件专利申请应当自申请日或者最早

的优先权日起１８个月内保密,此后应当被公布. 

(１)申请人可以请求提前公布申请. 

(２)公布的文本应当包括识别该专利申请的信息, 说明书、权利要求

书、摘要及附图的副本应当在国家工业产权局保存供公 众查阅. 

(３)在第２４条第２ 款规定的情形下, 在进行本条规定的公布时,生

物材料应当允许公众获得. 

 

３１ 申请公开后至审查结束前, 利害关系人可以提交文件和数据帮

助审查. 

应当在申请公布６０日之后开始进行审查. 

 

３２ 为了使专利申请更清楚地阐述或者更好地界定申请, 申请人在

请求审查前可以对申请进行修改,修改不得超出原始申请记载的范围. 

 

３３ 申请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必须在申请日起３６个月内对专利

申请提出审查请求,否则该申请将被驳回. 

申请人在专利申请被驳回后６０日内提出请求, 并缴纳相关费用的,

申请可以恢复,否则该申请将最终被驳回. 

 

３４ 请求审查后, 申请人应当按照要求在６０日内提供下列材料,否

则申请将被驳回: 

I 要求优先权的,其他国家对该申请的异议、现有技术检索或者审查

结果的材料; 

II 处理申请程序和进行审查的必要文件; 

III 第１６条第 (２)款规定的证明文件的译文,如果其被第１６条第 



(５)款规定的声明代替. 

 

３５ 进行技术审查时,应当就如下内容制作检索报告和意见: 

I 申请是否可以被授予专利; 

II 申请对于保护范围的界定是否适当; 

III 申请的修改或者分案; 

IV 技术性要求. 

 

３６ 检索意见认为申请不符合授权条件或者要求保护的范围不适当,

或者提出某种要求的, 应当通知申请人在９０ 日内陈述意见. 

(１)未答复相关要求的,申请应当最终被驳回. 

(２)答复了相关要求的,即使未满足要求,或者其形式受到质疑的,也

无论是否就申请能否被授予专利或者其适当性给予答复,审查都应当

继续进行. 

 

３７ 审查结束,应当作出批准或者驳回专利申请的决定. 

 

 

第四章 专利的授权和期限 

 

第一节 专利的授权 

 

３８ 申请被批准并证明已经缴纳了相关费用后, 应当颁发专利证书. 

(１)申请被批准后６０ 日内应当缴纳费用以及办理相关的缴费证明. 

(２)无需发出通知,本条规定的费用可以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届满后的

３０日内缴纳以及办理缴费证明,前提是缴纳特别费用,未缴纳费用的

申请将最终被驳回. 

(３)专利应当被视为在授权公告之日获得授权. 

 

３９ 专利证书应当包括专利号、名称、类型、符合第６条第４款规

定的发明人的姓名、权利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和住所、期限、说明书、

权利要求书,附图以及优先权的相关信息. 

 

第二节 专利的期限 



４０ 一件发明专利自申请日起２０年内有效, 实用新型专利自申请

日起１５年内有效. 

发明专利的期限自授权日起不得短于１０年, 实用新型的期限自授权

日起不得短于７年,但国家工业产权局因尚未审结的司法纠纷或者不

可抗力无法对申请进行审查的除外. 

 

 

第五章 专利的保护 

 

第一节 权 利 

 

４１ 专利的保护范围由权利要求的内容确定, 可以用说明书和附图

进行解释. 

 

４２ 专利赋予权利人有权禁止第三方未经其许可, 制造、使用、许

诺销售、销售或者进口: 

I 专利产品; 

II 专利方法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 

(１)专利权人有权禁止第三方帮助他人实施本条规定的行为. 

(２)根据特别司法规则,持有人或者所有人无法证明其产品是通过不

同于专利方法的制造方法获得的, 则视为第II项规定的侵犯方法专利

权成立. 

  

４３ 在下列情形下第４２条的规定不适用: 

I 未经授权的第三人为私人和非商业性目的的行为, 只要该行为没有

损害专利权人的经济利益; 

II 未经授权的第三人为实验目的进行科学或者技术学习、研究行为; 

III 有资格的专业人员按医生处方为个人配制药品,包括该配制的药

品; 

IV 根据方法或者产品专利制造的产品由专利权人直接投放或者经其

许可投放国内市场; 

V 专利涉及生物材料的,第三人为非商业目的,使用专利产品作为获得

其他产品的生物学变体或者繁殖的最初来源; 

VI 专利涉及生物材料的,第三人使用专利权人或者其被许可人合法投



入商业领域的专利产品或者将其投放流通或者市场, 只要该专利产品

不是用于该生物材料的商业性增值或者繁殖; 

VII 未经授权的第三人, 为在巴西或者其他国家获得允许在第１０条

规定的期限届满后实施专利或者将专利产品投放市场的行政许可,对

被授予专利的发明进行的专为获得该行政许可所需信息、数据或者测

试结果而进行的行为. 

 

４４ 专利权人有权就不适当实施其专利的行为获得补偿, 包括在申

请公布日至专利授权日之间的行为. 

(１)行为人不论以何种方式在已提交的申请公布前获知该申请的内容,

基于补偿目的,不适当实施专利的时间应当自实施行为开始之日计算. 

(２)专利申请涉及生物材料的,获得补偿的权利只能在公众根据第２

４条第２段的规定能够获得该生物材料时产生. 

(３)就不适当实施行为获得补偿的权利,包括在授权日前的不适当行

为,限于根据第４１条确定的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第二节 在先使用人 

 

４５ 在专利申请日或者优先权日前, 善意在本国实施该专利的人有

权以同样的方式在同样的条件下继续实施, 而无须承担责任. 

(１)本条授予的权利只能与业务或者公司一同转让,或者移转或者出

租直接与实施专利相关的部分. 

(２)通过第１２条规定的公开行为获知专利内容的人, 不享有本条规

定的权利,前提是该专利申请在公开后１年内提交. 

 

 

第六章 专利的无效 

 

第一节 总 则 

 

４６ 不符合本法规定授予的专利权无效. 

 

４７ 无效可以不适用于所有的权利要求, 部分无效的条件是剩余的



权利要求属于可以授予专利的主题. 

 

４８ 专利的无效自申请日起发生效力. 

 

４９ 在不符合第６条规定的情形下, 发明人可以要求在司法程序中

对专利权的归属作出判决.  

 

 

第二节 宣告专利无效的行政程序 

 

５０ 在下列情形下应当通过行政程序宣告专利无效:  

I 不符合任何一项法定条件; 

II 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分别不符合第２４条、第２５条的规定; 

III 专利权的内容超出原始申请记载的内容; 

IV 在程序中遗漏了任何一项有关授权的必要手续. 

 

５１ 无效宣告程序可以依职权或者依据任何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在授

予专利权后的６个月内启动. 

即使专利权终止,无效程序也应当继续. 

 

５２ 应当在６０日内通知权利人提交陈述意见. 

 

５３ 第５２条规定的期限届满后, 无论是否提交了陈述意见,国家工

业产权局都应当作出评价, 并通知权利人和申请人在６０日内提交陈

述意见. 

 

５４ 第５３条规定的期限届满后, 即使没有提交陈述意见,国家工业

产权局局长也应当作出决定,行政职权终止. 

 

５５ 本节的规定适用于增补证书. 

 

 

第三节 宣告专利无效的司法程序 

 



５６ 在专利有效期内,国家工业产权局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启动宣告

专利无效的司法程序. 

(１)专利应当无效可以在任何时候作为抗辩理由提出. 

(２)已经满足了正当的程序性要求的,作为预防性或者附带措施,法官

可以命令中止专利权的效力. 

 

５７ 宣告专利无效的司法程序应当在联邦法院进行, 国家工业产权

局不作为原告的也应当出庭. 

(１)作为被告的专利权人的答辩期限为６０日. 

(２)一旦宣告无效的司法程序作出终局判决,国家工业产权局应当据

此公布著录项目,以便第三人能够获知. 

 

  

第七章 转让和著录项目 

 

５８ 一件专利申请或者专利的内容不可分割的, 可以一并或者部分

转让. 

 

５９ 国家工业产权局应当对下列著录项目进行登记: 

I 转让的,受让人的详细身份; 

II 对该申请或者专利的任何限制或者责任; 

II 申请人或者权利人名称、总部或者地址的变更. 

 

６０ 著录项目自公布之日起对第三人发生效力. 

 

 

第八章 许 可 

 

第一节 自愿许可 

 

６１ 专利权人或者申请人可以签订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专利权人可以授予被许可人采取措施保护专利的全部权利. 

  

６２ 许可合同必须在巴西国家工业产权局登记后对第三人产生效力. 



(１)登记自公布之日起对第三人产生效力. 

(２)为了作为许可实施的证据,许可合同则不需要在国家工业产权局

备案. 

 

６３ 对被许可的专利作出的改进属于作出改进的一方, 另一方有优

先获得许可的权利. 

 

第二节 当然许可 

 

６４ 专利持有人可以以实施为目的向国家工业产权局提出发放许可

的要约. 

(１)国家工业产权局应当公布上述要约. 

(２)除非持有人终止当然许可的要约,独占自愿许可合同不必在国家

工业产权局登记. 

(３)已给予独占自愿许可的专利不得作为当然许可的对象. 

(４)权利持有人在其他利益方接受许可条件前撤回当然许可要约的,

不适用第６６条的规定. 

 

６５ 权利持有人与被许可人之间未签订合同的, 双方可以要求国家

工业产权局裁决使用费. 

(１)为实现本条的目的, 国家工业产权局应当遵守第７３条第４款的

规定. 

(２)使用费可以在实施满１年后进行调整. 

 

６６ 被当然许可的专利在当然许可的要约发出至以任何方式授予第

一个许可的期限间内,年费减半. 

 

６７ 被许可人在被授予许可之日起１ 年内未开始有效实施许可的,

或者中断实施超过１年的,或者不符合实施条件的,专利持有人可以要

求撤销许可. 

 

 

第三节 强制许可 

 



６８ 专利持有人行使权利依法被行政或者司法决定认定为滥用权利

或者以其他方式滥用经济优势的,应当就其专利给予强制许可. 

(１)下列情况也可以颁发强制许可: 

I 在巴西境内未实施其专利,包括未制造或者未充分制造其产品,或者

未充分使用其专利方法,但经济上不可行而允许进口的除外; 

II 商业化程度不能满足国内市场需求. 

(２)有法律上利害关系并且具备经济和技术能力、能够有效实施该专

利的人才能请求强制许可,但这应当主要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在此情

形下,前款第I项的例外规定不适用. 

(３)以滥用经济优势为由给予强制许可的,打算进行当地制造的被许

可人应当有权在第７４ 条规定的期限内, 进口由专利持有人直接投

放市场或者经其同意投放市场的产品. 

(４)在以进口方式实施专利以及前款中规定的进口的情形下,应当允

许第三方进口根据方法专利或者产品专利制造的、由专利持有人直接

投放市场或者经其同意投放市场的产品. 

(５)专利权被授予满３ 年才能请求给予第 (１) 款所述的强制许可. 

 

６９ 专利持有人在强制许可申请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得给予强

制许可: 

I 证明基于合法的理由没有实施; 

II 证明已经为实施进行了认真且有效的准备; 

III 证明无法制造或者投放市场的原因是由于法定的自然障碍. 

 

７０ 满足下列所有条件的,应当给予强制许可: 

I 一项专利的实施依赖于一项现有专利; 

II 与现有专利相比,从属专利有实质的技术进步; 

III 从属专利的持有人与现有专利的持有人未能就实施依存专利达成

协议. 

(１)基于本条的立法目的,从属专利是指其实施必须依赖于一项现有

专利的专利. 

(２)基于本条的立法目的,方法专利可能依赖于相关的产品专利.同样

的,产品专利也可能依赖于方法专利. 

(３)根据本条规定被许可的现有专利的持有人有权获得对从属专利的

交叉许可. 



７１ 根据联邦权力行使法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或者为了公共利益,并且

专利持有人或者其被许可人未能满足需要的情况下,可以依职权给予

临时的、非独占的实施专利的强制许可,但是不得损害相关权利持有

人的利益. 

给予强制许可的决定应当规定强制许可的期限以及能否被延长. 

 

７２ 强制许可通常应当是非独占的,并且不得再许可. 

 

７３ 强制许可请求应当写明提供给专利持有人的各项条件. 

 (１)提交强制许可请求后, 应当通知权利持有人在６０ 日内陈述意

见,期满未答复的,视为接受该建议所提供的条件. 

(２)以滥用专利权或者经济优势提出强制许可请求的,应当附具相关

证明文件. 

(３)以未实施为由请求强制许可的,专利持有人应当证明其实施情况. 

(４)如果对请求有异议,国家工业产权局可以组织必要的咨询，包括

建立含有不是本部门职员的独立专家的委员会，就向权利持有人支付

的报酬进行仲裁. 

(５)直接或者间接涉及的机构和组织,联邦、州、地方的公共行政部

门应当应要求向国家工业产权局提供协助进行报酬仲裁的信息. 

(６)在对报酬进行仲裁时,应当考虑每个案件的情况,在必要时还应当

考虑给予许可的经济价值. 

(７)证据收集完毕后, 国家工业产权局应当在６０ 日内决定给予强

制许可的条件. 

(８)对给予强制许可的决定提起的上诉不影响其效力. 

 

７４ 除非基于合法的理由,应当在给予强制许可后１年内实施,允许

中止１年. 

(１)违反本条规定的,权利持有人可以要求撤销许可. 

(２)被许可人被授予采取行动保护专利的完整权利. 

(３)给予强制许可后,该强制许可只能与实施许可的企业的部分一同

转让、转移或者租借. 

 

 

第九章 与国防有关的专利 



７５ 来源于巴西的主题涉及国防的专利申请应当进入保密程序处理,

不得依照本法的规定公开. 

(１)国家工业产权局应当立即将申请转送有权处理该申请的行政主管

机关,该机关应当在６０日内声明该申请是否需要保密. 

６０日内没有行政机关作出上述声明的,该申请将按一般程序处理. 

(２)禁止向另一个国家提交主题涉及国防的专利申请或者披露该申请,

除非得到有关主管机构的授权. 

(３)实施和转让主题涉及国防的专利申请或者专利的,应当获得主管

机关的事先授权.申请人或者权利持有人的权利受到限制的,应当给予

补偿. 

 

 

第十章 增补专利证书 

 

７６ 在缴纳特别费的情况下, 发明专利申请人或者权利持有人可以

要求授予增补证书,以保护对其发明创造作出的改进,即使其缺乏创造

性, 只要其主题与基础申请的主题属于同一发明构思. 

(１)基础申请已经公布的,应当立即公布增补证书申请. 

(２)除本条另有规定外,对增补证书申请的审查应当遵守第３０条至

第３７条的规定. 

(３)增补证书申请的内容与基础申请的内容不属于同一发明构思的,

应当驳回. 

(４)在规定的上诉期限内,并且缴纳请求费后,申请人可以要求将增补

证书申请转换为专利申请,自证书申请之日起享有相关利益. 

 

７７ 增补证书从属于基础专利, 保护期同日终止, 并且有同样的法

律后果. 

在无效宣告程序中,权利持有人可以要求分析增补证书中的技术方案,

以确定其是否能够维持,但不影响专利的期限. 

 

 

第十一章 专利权的终止 

 

７８ 一项专利权在下列情况下终止: 



I 期限届满; 

II 权利持有人放弃,但不得损害他人的权利; 

III 权利被剥夺; 

IV 未在第８４条第２款和第８７条规定的期限内缴纳年费的; 

V 违反第２１７条的规定. 

专利权一旦终止,其技术方案就进入公有领域. 

 

７９ 只有在未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前提下,才允许放弃专利. 

 

８０ 除非有正当理由,第一次授予强制许可２年后, 因该期间仍不足

以防止或者阻止滥用行为、不实施行为的,可以依职权或者应任何利

害关系人的请求剥夺专利权. 

(１)在请求剥夺专利权之日或者行使职权的机构启动相关程序之日,

尚未开始实施的专利权应当被剥夺. 

(２)在基于请求的剥夺专利权程序中,请求人放弃的,国家工业产权局

可以继续审理. 

 

８１ 在６０ 日内应当以公告形式通知权利持有人提交陈述意见,由

其承担已实施的举证责任. 

 

８２ 在第８１条所述的期限届满后６０日内应当作出决定. 

 

８３ 剥夺专利权的决定自请求剥夺之日或者行使职权的机构启动相

关程序之日起生效. 

 

 

第十二章 年 费 

 

８４ 自申请日起第３年,申请人和专利持有人应当缴纳年费. 

(１)预交的年费数额应当由国家工业产权局规定. 

(２)应当在每个缴费年度的前３个月缴纳,也可以在随后的６个月内

依通知缴纳,并缴纳附加费. 

 

８５ 第８４ 条适用于依据对巴西有效的国际公约提交的国际申请;



在进入国家阶段之日前的年费应当在该日期后３个月内缴纳. 

  

８６ 未依照第８４条和第８５条缴纳年费的, 申请应当被驳回或者

专利权应当被终止. 

 

 

第十三章 恢 复 

 

８７ 在收到驳回申请或者专利权终止通知后３个月内, 申请人或者

权利持有人请求并且缴纳特别费的,专利申请或者专利权可以恢复. 

 

 

第十四章 雇员或者服务提供者作出的发明和实用新型 

 

８８ 在巴西履行的、目的在于研究或者作出创造性方案的雇用合同

产生的或者基于雇员从事的服务本身所产生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

属于雇主. 

(１)除合同另有规定外, 本条所指的工作报酬限于约定的工资. 

(２)除有相反证据,雇员在雇佣关系终止后１年申请的发明或者实用

新型专利视为是在合同期间作出的. 

 

８９ 通过与相关利益方的谈判或者根据公司的规章制度, 雇主、专

利持有人可以与雇员、发明创造完成者或者改进人分享专 利实施获

得的经济收益. 

本条所述的收益分享不得以任何方式计入雇员的工资. 

 

９０ 雇员作出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与雇佣合同无关并且没有利用

雇主的资源、工具、数据、资料、设备、装置的,专属于其个人. 

 

９１ 除合同有相反规定外, 基于雇员的个人贡献并且利用雇主的资

源、工具、数据、资料、设备、装置完成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应当平

等共有. 

(１)除有相反约定,雇员超过一人的,归属于雇员的份额应当平均分配. 

(２)雇主有独占的许可实施权,雇员有权获得公平的补偿. 



(３)合同没有约定的,雇主应当在授权之日起１年内实施专利,除非未

实施有合法理由,否则专利的独占权将转移给雇员. 

(４)在权利转移的情形下,任何共有权利人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权. 

 

９２ 前述条款的规定适用于自由执业者、接受培训者与与之签约的

公司之间,以及相互签约的公司之间. 

 

９３ 本章规定适用于直接的、间接的、基础性的、联邦的、州的或

者地方的公共行政机构. 在第８８ 条规定的情形下, 应当依照法令

或者本条所述机构的内部规章规定的方式和条件,将从申请或者专利

中获得的收益的一部分给予发明人,作为激励手段. 

 

 

第二编 工业品外观设计 

 

第一章 权 属 

 

９４ 应当保证创造者能够根据本法规定的条件获得工业品外观设计

注册,保障其财产权利. 

第６条和第７条的规定适用于工业品外观设计注册. 

 

 

第二章 注册条件 

 

第一节 可以获得注册的工业品外观设计 

 

９５ 工业品外观设计是对产品的具有装饰性的造型或者是用于产品

上的线条、颜色具有装饰性的排列, 作出的新的和独创的,并且可以

进行工业制造的设计. 

 

９６ 工业品外观设计不属于现有设计的,就认为是新的. 

(１)现有设计是指申请日前一切以使用或者其他任何方式在巴西或者

国外为公众所知的设计,但不影响适用本条第３款和第９９条的规定. 

(２)基于确定新颖性的目的,在巴西提交的尚未公布的专利申请或者



注册申请的完整内容,只要即将公布或者随后即将公布的,自申请日或

者优先权日起也作为现有设计. 

(３)在第１２条第I项和第Ⅲ 项规定的情形下, 申请日或者优先权日

前１８０日内公开的工业品外观设计不作为现有设计. 

 

９７ 与现有设计相比,工业品外观设计产生独特的视觉效果的,就认

为其是独创的. 

独创的视觉效果可以源于对已知要素的组合. 

 

９８ 单纯的艺术作品不是工业品外观设计. 

 

第二节 优先权 

 

９９ 第１６条规定的期限, 适用于工业品外观设计注册申请时,除该

条第３款规定的期限外,其他期限应当为９０日. 

 

第三节 不予注册的工业品外观设计 

 

１００ 以下不得作为工业品外观设计注册: 

I 与道德、品行标准相悖或者贬损人的荣誉、形象,试图干涉公正、

信念、宗教信仰和思想自由以及理应产生的尊重和崇敬感的; 

II 物体通用或者普遍必需的形状,或者主要由技术或者功能确定的形

状. 

 

 

第三章 注册申请 

  

第一节 提交申请 

 

１０１ 根据国家工业产权局规定的条件, 一件工业品外观设计注册

申请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I 请求书; 

II 如果适用的,包括说明书;  

III 如果适用的,包括权利要求书; 



IV 图片或者照片;   ; 

V 申请的产品的类别 

VI 缴纳申请费的凭证 

注册申请的各项文件应当以葡萄牙语提交. 

 

１０２ 提交申请后应当进行初步形式审查, 文件齐备的应当记录在

案,提交日即为申请日. 

 

１０３ 注册申请在形式上不符合第１０１ 条的规定, 但是包含足够

的与申请人、工业品外观设计、设计人相关的信息的,也可以提交.国

家工业产权局应当要求自收到日起５日内满足申请条件,否则该申请

将被视为不存在. 

满足条件后,文件视为在申请递交日提交. 

 

第二节 申请的条件 

 

１０４ 一件工业品外观设计注册申请应当限于一项设计. 基于同一

个构思、具有共同显著特征的多项设计可以作为一件申请提出.每件

申请最多限于２０项不同变化的设计. 

设计应当清楚完整地显示保护客体及其变化,以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能

够再现为准. 

 

１０５ 依据第106条的规定要求保密的申请, 可以自申请日起９０日

内撤回. 

撤回一件未发生任何效力的在先申请的,随后提起的在后申请可以享

有优先权. 

 

第三节 申请的处理和审查 

 

１０６ 提交的工业品外观设计注册申请符合第１００条、第１０１

条和第１０４条规定的,应当自动公布、同时授权,并且颁发相应证书. 

(１)根据申请人在申请日的请求,可以自申请日起１８０日内对申请

予以保密,期满后再进行处理. 

(２)申请人依据第９９ 条的规定要求优先权的, 应当等待其提交涉



及该申请的优先权文件. 

(３)不符合第１０１条和第１０４条规定的,应当发出通知,申请人应

当在６０日内答复,否则申请将最终被撤销. 

(４)不符合第１００条规定的,注册申请应当被驳回. 

 

 

第四章 授权和注册的保护期限 

 

１０７ 证书应当包括注册号、名称、符合第６条第４款规定的设计

人的姓名、权利持有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国籍、住所、保护期限、图

片、与外国优先权相关的信息,如果有,还应当包括说明书和权利要求

书. 

 

１０８ 注册自申请日起１０年有效, 可以续展３次, 每次为５年. 

(１)续展请求应当在注册有效期的最后１年内提出,并且应当附具缴

纳相关费用的凭证. 

(２)续展请求未在注册有效期结束前提出的,权利持有人可以在之后

１８０日内请求续展,并且缴纳附加费. 

 

 

第五章 注册获得的保护 

 

１０９ 工业品外观设计权的获得基于有效给予的注册. 第４２条和

第４３条第I项、第II项和第IV 项的规定适用于工业品外观设计注册. 

 

１１０ 在工业品外观设计注册申请的申请日或者优先权日前,善意在

本国实施该设计的人有权以同样的方式在同样的条件下继续实施,无

须承担责任. 

 (１)本条授予的权利只能与业务或者公司一同转让,或者移转或者出

租直接与实施该设计相关的部分. 

(２)根据第９６条第３ 款规定的公开行为获知设计内容的人不能获

得本条规定的权利,只要在该公开行为后６个月内提交注册申请. 

 

 



第六章 实质性审查 

 

１１１ 注册有效期内的任何时间, 工业品外观设计持有人可以要求

对已注册的设计的新颖性、独创性进行审查. 

国家工业产权局应当对该工业品外观设计进行评价.不符合第９５条

至第９８条规定的任何一项条件的,应当以此为理由依职权启动对已

注册工业品外观设计的无效宣告程序. 

 

 

第七章 注册的无效 

 

第一节 一般规定 

 

１１２ 不符合本法规定的注册是无效的. 

(１)工业品外观设计注册被无效的,自申请日起无效. 

(２)不符合第９４条规定的,设计人有权选择要求法院对该注册作出

判决. 

 

第二节 无效宣告的行政程序 

 

１１３ 注册不符合第９５条至第９８条的, 应当向行政机关请求宣

告无效. 

(１)自注册之日起５年内,无效宣告程序可以依职权或者依利害关系

人的请求启动,不影响适用第１１１条第２款的规定. 

(２)在注册之日起６０ 日内提交无效宣告请求或者依职权启动无效

宣告程序的,准予的注册应当暂停生效. 

 

１１４ 应当通知权利持有人在无效宣告请求公告日起６０日内提交

陈述意见. 

 

１１５ 第１１４条规定的期限届满的, 无论权利持有人是否提交陈

述意见,国家工业产权局应当作出评价,并通知权利持有人和请求人在

６０日内提交陈述意见. 

 



１１６ 第１１５条规定的期限届满的,即使没有提交陈述意见,国家

工业产权局局长应当作出决定,行政程序终结. 

 

１１７ 注册终止的,无效宣告程序仍然应当继续进行. 

 

 

第三节 无效宣告的司法程序 

 

１１８ 第５６条和第５７条的规定适用于宣告工业品外观设计注册

无效的司法程序. 

 

 

第八章 注册的终止 

 

１１９ 注册在下列情形下终止:  

I 保护期限届满; 

II 权利持有人放弃但不得损害第三人的权利;  

III 未缴纳第１０８条和第１２０条规定的费用; 

IV 不符合第２１７条的规定. 

 

 

第九章 五年年费 

 

１２０ 自申请日起的第二个五年开始, 注册权利持有人应当缴纳后

五年年费. 

(１)应当在注册保护期的第五年缴纳后五年年费. 

(２)应当在依据第１０８条请求续展时缴纳另外五年年费. 

(３)可以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后６个月内缴纳五年年费,但应当缴纳附

加费. 

 

 

第十章 附 则 

 

１２１ 第５８条至第６３条、第８８条至第９３条关于雇员和服务



提供者权利的规定适用于本编. 

  

 

第五编 侵犯工业产权的犯罪 

 

第一章 侵犯专利的犯罪 

 

１８３ 任何人实施下列侵犯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犯罪,处３个月

至１年监禁,或者罚金: 

I 未经权利持有人许可制造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产品; 

II 未经权利持有人许可使用专利方法.  

, 

１８４ 任何人实施下列侵犯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犯罪处１个月

至３个月监禁,或者罚金: 

I 出口、销售、展示、许诺销售或者为经济目的而仓储、隐藏、接收

侵犯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获得的产品; 

II 为实施前项所述行为,进口不是直接由专利持有人或者经其同意投

放外国市场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获得的

产品. 

 

１８５ 提供专利产品的零部件、实施专利方法的材料和设备,并且最

终使用上述零部件、材料和设备对于实施专利是必需的,处１个月至

３个月监禁,或者罚金. 

 

１８６ 即使侵权行为未涉及专利的所有权利要求,或者仅是实施与专

利等同的方法,也构成本章所列的犯罪. 

 

 

第二章 侵犯工业品外观设计的犯罪 

 

１８７ 未经权利持有人许可, 制造含有已注册的工业品外观设计的

产品,或者可能引起混淆和误认的仿制品,处３个月至１年监禁,或者

罚金. 

 



１８８ 任何人实施下列侵犯已注册工业品外观设计的犯罪,处１个月

至３个月监禁,或者罚金: 

I 出口、销售、展示、许诺销售或者为经济目的仓储、隐藏、接收含

有已注册工业品外观设计的非法产品,或者可能引起混淆和误认的仿

制品; 

II 为实施前项所述行为,进口不是直接由权利持有人或者经其同意投

放外国市场的、融入已注册工业品外观设计的产品, 或者可能引起混

淆和误认的仿制品. 

 

  

第七章 一般规定 

 

１９６ 实施本编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的犯罪行为被处以监禁的,

在下列情形下可以延长１/３或者１/２刑期: 

I 行为人是专利持有人或者注册权利持有人及其被许可人的代表人、

被委托人、代理人、合伙人或者雇员的; 

II 更改、复制或者摹仿驰名 商 标、证 明 商 标 或 者 集 体 商

标的. 

 

１９７ 依据刑法规定,本编规定的罚金每天最少为１０元, 最多为３

６０元. 

罚金可以根据代理人的个人情况以及获得的利益增加或者减少最多１

０倍,在此不考虑前款的规定. 

 

１９８ 在核查程序中, 海关可以依职权或者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 

扣押涉嫌假冒、篡改、摹仿商标或者标志虚假来源的产品. 

 

１９９ 除第１９１条规定的犯罪行为应当公诉外, 对本编规定的其

他犯罪行为采取法律行动只能基于告诉. 

 

２００ 刑事诉讼、对侵犯工业产权犯罪的调查、扣押的程序应当依

据刑事程序法和本章的变通规定进行. 

 

２０１ 在调查、扣押程序中, 侵犯专利权的犯罪针对的是方法发明



的,法庭工作人员应当由初步查证是否存在违法行为的专家陪同, 法 

官可以责令扣押被控侵权人实施专利方法获得的产品. 

 

２０２ 除调查和扣押程序外,利害关系人还可以提出以下请求: 

I 在制造地、发现地扣押用于犯罪目的的假冒、更改或者摹仿的标记; 

II 在销售前清除包装或者产品上的假冒标志,即使将导致包装或者产

品本身的损毁. 

 

２０３ 当从事的工业生产或者商业行为是合法组织并且公开进行的,

初步程序应当限于根据法官指令对产品的调查和扣押, 合法的经营活

动毋须停止. 

 

２０４ 一旦启动调查和扣押程序, 任何恶意、出于不正当竞争目的、

假想或者明显错误启动该程序的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２０５ 主张刑事程序中涉及的专利或者注册无效, 可以成为实质性

的抗辩. 但是被告被宣告无罪并不导致专利或者注册无效,对此应当

提起专门的诉讼解决. 

 

２０６ 为维护任何一方当事人利益而在法庭公开的信息是保密的,不

论涉及的是技术秘密还是商业秘密.法官应当命令对庭审进行录像,另

一方不得为其他目的使用上述信息. 

 

２０７ 独立于刑事诉讼, 受害方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提起其认为适

当的民事诉讼. 

 

２０８ 赔偿按照假如没有犯罪行为发生受害方将获得的利润来确定. 

 

２０９ 本法未规定的侵犯工业产权的行为或者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将

对他人的声誉或者经营造成损害, 或者对商品销售者、工业制造者或

者服务提供者造成混淆,或者对市场销售的产品或者提供的服务造成

混淆的,受害方有对其损害获得补偿的权利. 

 (１)在诉讼程序中, 为了避免不可挽回或者难以弥补的损失,在传唤

被告之前，法官认为必要时可以临时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或者可能侵权



的行为,或者责令提供现金保证金或者保证人. 

(２)在复制或者明显摹仿已注册商标的案件中,法官可以责令扣押所

有商品、产品、物品、包装、标签以及其他任何包含被侵权或者被摹

仿的标志的物品. 

 

２１０ 利润损失应当从下列方法中选择最有利于受害方的标准计算: 

I 如果未发生侵权行为受害方可能获得的利益;  

II 犯罪行为人因侵权获得的利益; 

III 通过颁发许可允许其合法实施权利时, 犯罪行为人将向被侵犯的

权利的所有人支付的报酬. 

  

 

第六编 技术转让和特许经营 

 

２１１ 巴西国家工业产权局应当对涉及技术转让、特许经营以及与

之类似的合同进行登记,以便对第三人产生效力. 

对本条所述的有关合同登记申请的决定应当在申请登记之日起３０日

内作出. 

 

 

第七编 一般规定 

 

第一章 申 诉 

 

２１２ 除另有明确规定外,对本法规定的决定可以自作出之日起６０

日内提起申诉. 

(１)申诉应当具有暂缓执行和转换的效力,与审查相关的规定应当在

一审程序中全部适用. 

(２)对最终驳回专利或者注册申请、批准专利申请、增补证书申请或

者商标注册申请的决定不得申诉. 

(３)申诉由国家工业产权局局长作出决定, 自此行政权力终结. 

 

２１３ 应当通知利害关系人在６０日内针对申诉提交意见. 

 



２１４ 为了对通过申诉提交的意见进行补充, 国家工业产权局可以

明确６０日内应当满足的要求. 

上款规定的期限届满,应当对申诉作出决定. 

 

２１５ 申诉决定在行政程序中是终局裁决,不得再进行申诉. 

 

２１６ 本法规定的行为应当由当事人或者其委托的具有资格的代理

人作出. 

(１)有关代理人权限的原始文件、副本或者证明文件影印本应当是葡

萄牙语的,但是不要求对签名进行领事认证或者公证. 

(２)代理人权限应当在当事人首次实施行为之日起６０ 日内明确,包

括单独的通知或者提出请求、撤销行为的处罚、在驳回专利申请、申

请工业品外观设计或者商标注册时提供意见. 

 

２１７ 在国外居住的人应当委托并且保留一名具有资格、在本国居

住的代理人,其有权在行政或者司法程序中代表委托人, 包括接受传

唤. 

 

２１８ 在下列情形下提出的请求不予考虑:  

I 超过法定期限提出的; 

II 未能同时提交证据证明已经缴纳了要求在提交日缴纳的费用. 

 

２１９ 在下列情形下提出的请求、异议或者上诉不予考虑: 

I 超过本法规定的期限提出的; 

II 未包含法律理由; 

III 未能同时提交证据证明已经缴纳了相关费用. . 

 

２２０ 国家工业产权局应当对当事人的行为制定适当的要求 

 

第三章 期 限 

 

２２１ 本法规定的期限是连续的, 并且实施行为的权利在超过时效 

后自动消灭,除非当事人证明未行使权利是基于正当理由. 

(１)正当理由是指当事人不能预见、不能控制的事件致使其无法行使



权利. 

(２)正当理由一经确认,当事人应当在国家工业产权局规定的期限内

行使权利. 

 

２２２ 计算期限不包含第一天, 但是期限届满的最后一天计算在内. 

 

２２３ 期限自以国家工业产权局的官方公报形式作出通知后的第一

个工作日起计算. 

 

２２４ 本法没有特别规定的,实施行为的期限应当为６０日. 

 

 

第四章 法定时效 

 

２２５ 工业产权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为５年. 

 

 

第五章 国家工业产权局的行为 

 

２２６ 除下列情形外, 国家工业产权局在工业产权相关行政程序中

的行为仅在适当的官方公报中公布后方能生效: 

I 本法没有明确要求通知或者公告的; 

II 在程序中已经通过邮件通知或者将信息告知利害关系人的行政性

决定; 

III 无须通知当事人的内部意见或者指示. 

 

 

第六章 分 类 

 

２２７ 对巴西有效的国际条约或者公约对第一编、第二编、第三编

中涉及的工业产权没有建立分类表的,由国家工业产权局建立分类表. 

 

 

第七章 费 用 



２２８ 获得本法规定的服务应当缴纳费用, 费用的数额和收取方式

应当由国家工业产权局所属的联邦公共行政机构的首长颁布命令予以

规定. 

 

 

第八编 过渡规定和最后规定 

 

２２９本法规定应当适用于所有未结案的申请, 但是判断１９９４年

１２ 月３１ 前提交的, 保护对象含有通过化学方法或者工艺获得的

物质、材料或者产品,食品,化学药物的物质、组分、化合物或者产品,

任何种类的药剂,包括相关的制备或者改进方法,且申请人未行使本法

第２３０条和第２３１条规定的权利的申请的专利性除外.这些申请

应当基于所有目的被驳回,巴西专利商 标局应当公布上述驳回决定的

规定也除外. 

从在巴西有效的申请日或者优先权日起,本法规定的专利性标准适用

于在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至１９９７年５月１４日之间提交的农业药

品化学产品的申请.从授权之日获得保护,保护期限为自在巴西的申请

日起计算的剩余期限, 并且不超过第４０条规定的保护期限. 

 

２２９—A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至１９９７年５月１４日之间提交的、

根据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２１日生效的第５７７２号法案第９条c款的

规定不给予保护的有关方法的专利申请应当被驳回,巴西专利商标局

应当公布上述驳回决定. 

 

２２９—B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至１９９７年５月１４日之间提交的、

根据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２１日生效的第５７７２号法案第９条b款和c

款的规定不给予保护的有关产品的专利申请,申请人未获得第２３０

条和第２３１条规定的权利的, 应当依照本法在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３

１日作出决定. 

 

２２９—C 授予医药产品或者方法专利权应当获得国家卫生监督机构

的事先同意. 

 

２３０ 关于化学方法或者工艺获得的物质、材料或者产品,食品,化



学药物的物质、组分、化合物或者产品,任何种类的药剂,包括相关的

制备或者改进方法,可以由依据对巴西有效的条 约或者公约享有保护

的当事人提交专利申请,前提条件是在外国提交的第一份专利申请有

确定的申请日,权利持有人未主动投放巴西市场或者许可第三人投放

巴西市场,并且在巴西没有第三人为实施该申请作好认真有效的准备. 

(１)应当在本法公布后１年内提交申请,指明在外国提交的第一份专

利申请的申请日.  

(２)根据本条提交的专利申请应当自动公布,任何利害关系人可以在

９０日内就该申请是否满足本条规定的条件提出意见. 

(３)符合本法第１０条和第１８条的规定,且符合本条规定的条件,已

证实在外国提交的第一份申请已被授予专利权的,在巴西也应当被授

予专利权,如同在原始国一样. 

(４)根据本条授予的专利权的保护期限为第一份申请在原始国剩余的

保护期限,从在巴西的申请日起计算, 但不超过第４０条规定期限.第

４０条第２款的规定不适用. 

(５)有关化学方法或者工艺获得的物质、材料或者产品,食品，化学

药物的物质、组分、化合物或者产品，任何种类的药剂,包括相关的

制备或者改进方法的专利申请尚未作出决定的, 申请人可以在本条规

定的期限内根据本条规定的条件提交新申 请,但应当附具放弃未结案

申请的证明. 

(６) 根据本条提交的申请和授予的专利权,适用本法的规定. 

 

２３１ 巴西国民或者居民可以就第２３０条规定的相关主题提交一

份专利申请,只要权利持有人未主动投放任何市场或者许可第三人投

放任何市场,并且在本国没有第三人为实施该申请作好实质性和有效

的准备,且有确定的发明公开日. 

(１)应当在本法公布后１年内提交申请. 

(２)根据本条提交的专利申请应当依照本法处理. 

(３)根据本条授予的专利权的保护期限为发明公开日后２０年中的剩

余期限,自申请日起计算. 

(４)与前述条款涉及内容相关的专利申请尚未作出决定的,申请人可

以在本条规定的期限内根据本条规定的条件提交新申请,但应当附具

放弃未结案申请的证明. 

 



２３２ 依据以前的法律的规定, 化学方法或者工艺获得的物质、材

料或者产品,食品,化学药物的物质、组分、化合物或者产品,任何种

类的药剂,包括相关的制备或者改进方法,即使依据对巴西生效的条约

或者公约的规定在其他国家受到产品或方法专利的保护,也可以按照

本法生效前的同等条件继续制造和使用. 

(１)对于根据本条在巴西制造的产品或者实施的方法不进行追溯,将

来也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提出控告. 

(２)同样地,即使在其他国家受到产品或方法专利的保护,对于在本法

生效前已就实施本条规定的产品或者方法作出重要投 资的,也不允许

以任何理由提出控告. 

 

２３４ 本法确认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２１日生效的第５７７２号法案

第７条规定的优先权在期限内有效. 

 

２３５ 本法确认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２１日生效的第５７７２号法案

规定的生效期限. 

 

２３６ 在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２１日生效的第５７７２号法案施行期

间提交的工业模型或者设计的专利申请应当自动被指定为工业品外观

设计注册申请,已经进行的公布仍然具有完全法律效力. 

针对此类申请, 为计算５ 年应得的报酬, 应当考虑支付的费用. 

 

２３７ 第１１１条的规定不适用于依照１９７１ 年１２ 月２１ 日

生效的第５７７２号法案进行审查的工业模型或者设计的专利申请. 

 

２３８ 在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２１日生效的第５７７２号法案施行期

间提交的申诉应当依据该法作出决定. 

 

２３９ 为确保财政和行政上的自主, 授予国家工业产权局进行以下

必要的改革: 

I 公开招聘技术和行政管理人员; 

II 经国家工业产权局所属部门的批准确定雇员的薪酬标准; 

III 经国家工业产权局所属部门的批准就基本组织机构及内部规章作

出决定. 



执行本条规定的支出由国家工业产权局的自有资金负担. 

 

２４０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１日生效的第５７７２号法案第２条应

当做如下理解:“２ 建立国家工业产权局的目的是在国家层面执行与

工业产权相关的法律,发挥其在社会、经济、法律和技术方面的作用,

在签署、批准、终止工业产权条约、公约、协定、协议方面提供评论

意见.” 

 

２４１ 授予组建专门法院处理涉及知识产权案件的司法权. 

 

２４２ 行政机构应当在必要时行使就本法与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 

(MERCOSUL)进行工业产权政策协调而向国会提交法案的权力. 

 

２４３ 第２３０条、第２３１条、第２３２条以及第２３９条规定

的内容自本法公布之日起生效,其他条款规定的内容自公布之日起一

年后生效. 

 

２４４ 废止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２１日生效的第５７７２号法案、１

９７６年７月７日生效的第６３４８号法案、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７日

生效的第２８４８号法令第１８７条至第１９６条、１９４５年８月

２７日生效的第７９０３号法令第１６９条至第１８９条,以及其他

与本法不一致的规定. 


